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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屯區南屯路二段 400 巷至 430 巷打通工程 

第一次公聽會會議紀錄 

壹、 事由：說明本市「南屯區南屯路二段 400巷至 430巷打通工程」之興

辦事業概況，依社會、經濟、文化及生態、永續發展、其他因素評估

本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及必要性，並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

意見。 

貳、 時間：108 年 9 月 16 日(星期一)上午 10 時 00 分。 

參、 地點：本府市政大樓文心樓 3 樓建設局 3-8 會議室 

肆、 主持人：李振豪代理記錄：李振豪 

伍、 出席單位及人員姓名： 

一、 劉議員士州：劉議員士州 

二、 朱議員暖英：陳助理盈儒 

三、 張議員耀中：(未派員) 

四、 何議員文海：白主任妙鈴 

五、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：林千惠 

六、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：(未派員) 

七、 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：呂紹坤 

八、 臺中市政府新建工程處：李振豪 

九、 臺中市南屯區公所：曹智堯 

十、 亞興測量有限公司：林聖庭、江國憲 

十一、與會貴賓：吳里長碧珣 

陸、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：王○弘(游○輔 代)、賴○木、賴○印、

賴○國、賴○裕、賴○卿(林○玲 代)、國○建設(鄭○奇、李○澤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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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○儒)。 

柒、 興辦事業概況： 

本案南屯區南屯路二段 400巷至 430巷打通工程，長度總計約 250公

尺，寬約 8公尺，本府將辦理相關用地取得作業，屬私人土地部分依

規定辦理兩場公聽會，而本次公聽會屬於「南屯區南屯路二段 400巷

至 430巷打通工程」案第一次公聽會，若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

有任何意見可於本次公聽會上提出。 

捌、 事業計畫之公益性、必要性、適當性及合法性： 

一、 公益性及必要性： 

（一） 社會因素： 

1、 對人口多寡及年齡結構之影響：計畫路線長約 250 公尺，寬

約 8 公尺，私有土地為 11 筆，面積為 1054 平方公尺；影響

土地所有權人約 15人，占田心里全體人口 7,573人之 0.2%。

透過本案道路打通能促使民眾通行更加便利、提供完善生活

空間及品質，未來對於田心里周圍人口結構有正面影響。 

2、 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：本案道路打通可串聯南屯路二段 400

巷至南屯路二段 430 巷，提升附近居民出入之便利性，亦可

改善現況使用以提升周邊環境品質，本府將對於自然環境與

土地所有權人之損害降至最低。 

3、 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：本案現況無供居住使用之型態，

若後續查得有低、中低收入戶等經濟弱勢族群或情境相同者，

將依其安置計畫辦理。 

4、 對健康風險之影響：本計畫道路打通工程將有助於南屯路二

段 400 巷及南屯路二段 430 巷交通路網、改善鄰近居住環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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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質和交通擁擠情形，提升鄰近巷道內之便利性及安全性，

並同時強化都市消防安全，有助消防及醫療車輛進入，故可

提升周邊居民之健康與安全。 

（二） 經濟因素： 

1、 稅收：本案道路打通工程完工後，可串聯南屯路二段 400 巷

至南屯路二段 430 巷鄰近交通路網，將提升周遭土地利用價

值，可間接增加稅收。 

2、 糧食安全/農林漁牧產業鏈：本打通道路範圍屬都市計畫之道

路用地，現況有零星農作及盆栽，非屬主要農業生產供應地

區，故不影響糧食安全及農林漁牧之產業鏈。 

3、 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：經現勘範圍內無營運中之公司行號，故

不影響公司停、歇業，並不會發生就業人口減少或轉業情形。 

4、 用地取得費用/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及

負擔情形：開發費用均由本府支出。 

5、 土地利用完整性：本工程依都市計畫內容打通，已考量區域交

通系統之流暢性及土地使用之完整性，本計畫道路打通工程完

工後，得健全南屯路二段 400巷至南屯路二段 430巷之計畫道

路服務功能，對周邊居民與社會整體實有正面助益。 

（三） 文化及生態因素： 

1、 對城鄉自然風貌發生改變之影響：現況地形平緩，無特殊自

然景觀，且無大規模改變地形或破壞地表植被，對環境衝擊

甚小。 

2、 對文化古蹟發生改變之影響：本道路打通工程鄰近範圍內無

發現歷史古蹟，因此不發生影響。 

3、 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：範圍內無特殊生態，且道路打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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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線形工程，非進行大範圍土地開發及變更使用，因此不發

生影響。 

4、 對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之影響/ 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

之影響：經查範圍內無居住型態，後續將針對該部分進行地

上物補償，而道路打通工程完工後，將有助於防災救護車輛

之進入，增加生命安全之保障。提升居民及學童出入之便利

性，同時促進周遭土地利用，對周邊居民與社會整體實有正

面助益。 

 

（四） 永續發展因素： 

1、 國家永續發展政策：交通建設為都市重要指標，工程完成後配

合土地發展，可挹注都市整體發展之效益，達到國家永續發展

之目標。 

2、 永續指標：本案工程設計時，已考量環境安全與永續使用，工

法採順應地形、地勢及土方之方式，以降低環境衝擊。 

3、 國土計畫：本案係都市計畫道路，道路打通可提高當地居住、

交通及經濟環境整體性，期符合永續國土使用目標。 

（五） 必要性評估： 

1、 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合理關連理由：本案打通工程

完工後可改善道路狹窄之現況，減少繞道及迴轉的情形，提

升整體道路聯通性及周圍環境品質。對區內外之私有財產權

益均予以考量及保障。 

2、 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：道路設計已

考量土地利用完整性、行車安全性與便利性之效益，使用土

地面積已考量為能達成交通改善效益下，所必須使用之最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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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度。 

3、 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：本案工程為聯通南屯路二段 400巷

通往南屯路二段 430巷之道路服務功能，以達車輛通行及會車

功能，故無其他可替代地區。 

4、 是否有其他取得土地方式：租用、設定地上權與聯合開發：均

不適用於永久為道路使用且無租金收入。捐贈或無償提供使用：

需視土地所有權人之意願。於徵收方式之外，無其他適宜之取

得方式。 

5、 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：本案道路打通後可提高民眾通行方便，

強化消防安全功能，建構大臺中完善便捷路網供民眾通行，以

落實市政建設，挹注都市整體發展效益。 

二、 適當性：本工程依「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」進行規劃，

並以影響公私權益最小原則辦理。 

三、 合法性：公聽會：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0條地 2項及「申請徵收

前需用土地人舉行公聽會與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機會作業要

點」。用地取得事宜：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條第 2項規定辦理。 

玖、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，及對其意見之回應與處理情形： 

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綜合回覆 

土地所有權人賴○裕： 

全台中未開闢的巷道這麼多，為何

選擇車流量這麼少的地方打通？有

何必要性？是否圖利周邊的建商？ 

本案道路係依據都市計畫進行

開闢，然為健全都市功能與配合

土地發展與保障民眾及用路人

安全，故計畫道路開闢有其必要

性，本府亦逐年編列預算辦理未

開闢之計畫道路，以建構大臺中

完善便捷路網目標。因此為健全

都市功能與城鄉發展與考量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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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綜合回覆 

眾利益及用路人之安全所需，期

請台端支持地方之公共建設。 

吳里長碧珣： 

請尊重地主的意見。 

感謝里長對民眾權益的重視，本

府舉行公聽會旨在說明本案興

辦事業概況，並聽取土地所有權

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，將地主

之意見納入考量辦理。 

土地所有權人賴○印、賴○國、賴

○木、賴○裕： 
1. 400 巷、430 巷周圍文心路、五

權西路、向心路、南屯路環繞，

交通非常便利，第一次公聽會的

內容，本人不以為然。 

2. 400 巷、430 巷附近目前國雄建

設公司、佳茂建設公司、櫻花建

設公司進駐，突然傳出現在的市

政府要徵收，令人不能釋懷。歷

任市長，如胡志強市長、林佳龍

市長，更早以前的市長都沒有徵

收，為何數家建設公司進駐 400

巷、430巷附近後，就要進行徵

收 400巷、430巷呢？敬請合理

說明。 

3. 400巷旁邊，國雄建設正在大力

興建，將車道口建設計畫設在

400巷一處，正面對向地主住屋

嚴重影響住戶居住安全。 

4. 400巷現在生活環境非常好，車

輛不多，小孩子可以玩耍，可是

打通以後，車輛一定數倍增加，

本案道路係依據都市計畫進行

開闢，然為健全都市功能與配合

土地發展與保障民眾及用路人

安全，故計畫道路開闢有其必要

性，本府亦逐年編列預算辦理未

開闢之計畫道路，以建構大臺中

完善便捷路網目標。因此為健全

都市功能與城鄉發展與考量公

眾利益及用路人之安全所需，期

請台端支持地方之公共建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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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綜合回覆 

嚴重影響 400 巷居民的生活品

質。 

拾、結論： 

一、 本次會議為本案第一次用地取得公聽會，召開公聽會之意旨係為

使區內權益人及瞭解本案發展之民眾可前來與會並發表意見，其

會議中亦會針對公益性及必要性進行評估分析。 

二、 本府透過本次公聽會之舉辦可協助並確認與會民眾之土地或地上

物是否有在本案用地取得範圍內，第二次公聽會開會日期本府將

以公文另行通知。 

拾壹、散會：上午 10時 45分。 

拾貳、會議現場照片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
